
 

2021 年兰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学前教育技能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学前教育技能 

英文名称：PRESCHOOL EDUCATION 

赛项组别：中职组 

赛项归属：教育文化类 

二、竞赛目的 

以“学前教育”相关专业为背景，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检验中职院校学

前教育类专业的教育教学成果，引领其专业建设的发展方向，促进专业教学改

革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加快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和课程改革与创新的步

伐。比赛内容包括：（1）儿童画创作（2）手工制作（3）幼儿歌曲弹唱与歌表

演（4）幼儿故事讲述等四大类。考察参赛队学前教育职业技能与素养，展示参

赛队良好的精神风貌，向社会宣传职业教育成就，进一步促进中职院校学前教

育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培育工匠精神，为行业企业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 

三、竞赛内容 

依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幼儿

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对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要求组织本次比赛。 

 学前教育技能竞赛满分 450 分，儿童画创作 100 分，手工制作 100 分，

幼儿歌曲弹唱与歌表演 150 分，幼儿故事讲述 100分。  

每个竞赛模块的要求和考核要点如下： 



 

1. 儿童画创作  

以竞赛方拟定的题目在 60 分钟以内使用油画棒（除油画棒外不得使用马

克笔、水粉、水彩、彩铅美术工具）创作儿童画一幅，满分 100 分。  

要求参赛选手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知识和技能，能够熟练运用油画棒表现

主题内容，造型、构图、色彩合理。把所学到的有关绘画的基本技能、技巧运

用到美术教学的实践中，为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服务。  

竞赛方提供考试用纸，选手自备普通油画棒美术用具。 

评分标准：满分 100 分，构图、比例、透视占 30%，工具运用、色彩关系、

色彩搭配占 30%，对命题的理解表现占 40%。  

2．手工制作  

以竞赛方拟定的题目在 60 分钟以内使用纸粘土完成手工制品，满分 100 

分。  

要求参赛选手具备一定的动手能力和手工技能，能够熟练运用纸粘土表现

主题内容，造型、完整性、色彩合理。把所学到的有关纸粘土的基本技能、技

巧运用到美术教学的实践中，为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服务。  

选手自备考试材料纸粘土。 （选手进考场前监考人员逐一检查每位选手用

品，选手所带纸粘土不得有做好的成品与半成品或小样，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

格） 

评分标准：满分 100 分，构图、比例、造型占 30%，工具运用、物体关系、

色彩搭配占 30%，对命题的理解表现占 40%。  

3.幼儿歌曲弹唱与歌表演  

比赛内容   

自弹自唱。选手从竞赛方提供的儿歌曲目当中现场抽取一首，以钢琴为伴



 

奏进行自弹自唱。曲目范围为：两升两降内幼儿歌曲。 

歌表演。选手在自弹自唱结束后，根据前面弹唱的儿歌曲目现场进行舞蹈

创编并表演。   

基本要求   

弹唱歌曲：   

a.选手必须按照乐谱上所标调号进行弹唱。   

b.完整流畅地弹奏：和声编配、织体选用、触键技巧合理。   

c.有表情地歌唱：音准节奏准确，咬字吐字清晰，声音流畅自然。   

d.弹唱协调：钢琴伴奏能很好地烘托歌唱。   

歌表演：   

a.肢体动作协调，动作连接顺畅，舞蹈动作优美。   

b.能合理运用各种舞蹈语汇进行创编。   

c.表情适宜，表演与歌曲情绪相一致。  

评分标准  

满分 150 分，评分主要依据五个方面：演唱能力、 伴奏水平、舞蹈动作

技术规范、风格准确，情感表达到位，作品处理、 整体舞台效果等。评委依据

以上五方面标准分五个档次进行打分，一档 130-150 分，二档 110-129 分，

三档 90-109 分，四档 70-89 分，五档 69 分以下。  

4.幼儿故事讲述  

比赛内容及比赛要求  

选手自备一个幼儿故事，题材不限，脱稿讲述。故事必须符合学前儿童的

年龄特征，内容健康，主题鲜明，有教育意义。选手上场时，需交自备的幼儿

故事的打印稿 3 份（A4 纸张）。可以根据需要，使用简便的小道具、背景音乐



 

作为辅助支持。限时 3-4分钟。不足 3分钟和超过 4 分钟将适当扣分。  

评分标准：满分 100分，具体如下表 ： 

 

 

序号 维度 考核内容 

1 
故事内容（25

分） 

1.故事主题突出、鲜明。 

2.符合幼儿年龄特征。 

3.内容健康，积极向上，有教育意义。 

4.故事情境较丰富 

2 
语音语貌（30

分） 

1.普通话标准，吐字清晰、准确。 

2.语言流畅，无卡壳、冷场现象。 

3.语言生动、形象、口语化。 

4.语气、语调、语速把握得当，准确表达故事的主题。 

3 
表现力 

（30分） 

1.恰当的运用肢体语言、音色的变化等表现故事的情感

风貌。 

2.情真意切，引人入胜，能带动听众。 

3.精神饱满，富有创意。 

4.辅助材料（道具、背景音乐）使用得当。 

4 
仪态仪表（10

分） 

1.着装整洁，仪态大方，举止自然，得体。 

2.能体现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3.上下场致意、答谢。 

5 
时间控制 

（5分） 
时间不少于 3分钟，不超过 4分钟。 

四、竞赛方式 

（一）参赛条件 

竞赛以个人赛方式进行，参加所有四个模块的竞赛。参赛选手必须是兰州

市区县属中等职业学校和兰州省属中等职业学校二、三年级的在籍在校学生，

年龄不超过 21岁，参赛专业与所学专业一致或相近，参赛选手只能参加一个赛

项，已获得省赛一、二、三等奖的选手不得参加本次竞赛。 

（二）竞赛队伍组成 

 赛项设置和报名要求见《2021年兰州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赛点赛

项一览表》。 

五、竞赛流程 

比赛日期：2020年 12月中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比赛时间安排：正式比赛时间 天，具体安排见表 2。 

表 2  竞赛日程及内容 

内容 时间 内容 地点 

报道 第一天 

10：30～11：30 领队会、选手报道 

赛场 
14:00～15:30 选手抽签，分组 

15:30～16:30 
参赛选手熟悉比赛场地 

选手登记故事作品名称，交伴奏音乐 

比 赛

日 
第二天 

9:00～

12:00 
幼儿歌曲弹唱与表演 A组 赛场 



 

9:00～12:00 幼儿故事讲述 B组 

13:30～16:00 幼儿歌曲弹唱与表演 B组 

13:30～16:00 幼儿故事讲述 A组 

 

续表 2 

内容 时间 内容 地点 

 第三天 
9:00～10:00 A.B组儿童画创作 

赛场 
10:3～11:30 A.B组手工制作 

六、竞赛曲目 

（一）选曲流程 

专家组依据本规程公布的曲目范围要求和考核要点负责选择竞赛用曲目，

曲目与评分标准对应考核模块的评分要点，形式为抽题。 

（二）专家选曲 

由专家组赛前 3 天封闭式完成比赛试题的具体筛选与验证，包括根据比赛

规程最终确定比赛曲目、制定权重评分表。在开赛当天专家组对评委进行培训，

培训讲解评分细则。 

（三）赛项说明会 

在赛前召开赛项说明会，结合比赛要点、竞赛方式、注意事项，与成绩公

布时间等。 

七、竞赛规则 

（一）熟悉场地 

赛项比赛前一天安排参赛队熟悉比赛场地，召开领队会议，宣布竞赛纪律

和有关规定。 



 

（二）正式比赛 

1.每轮比赛统一听从赛场负责人发布竞赛开始指令后正式开始竞赛，参赛

选手合理计划安排，按分组要求完成竞赛任务。 

2.参赛选手在比赛期间实行封闭管理。 

3.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赛场纪律，并接受赛场负责人的监督

和警示，以确保安全。如参赛选手个人不遵守赛场纪律和要求，赛场负责人进

行一次强调并制止还是违反纪律现场取消参赛资格。（赛场全程关闭手机，幼

儿歌曲弹唱和歌表演指导老师不得与选手接触沟通，儿童画手工制作不得带临

摹稿，不得讲话） 

4.赛场负责人在比赛阶段统一进行剩余时间提醒、发布比赛结束指令。比

赛结束时所有未完成任务参赛选手立即停止操作。 

5.儿童画和手工作品上除了编号外不得出现参赛选手和任何参赛队及个人

信息。 

6.每单项成绩需要评委签字确认。 

7.其它未涉及事项或突发事件，由大赛组委会负责解释或决定。 

八、表彰奖励 

兰州市区县属中等职业学校和在兰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奖项分开设置，个人

奖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赛人数的 15%、25%、35%，

不设优秀奖。获得一等奖选手的专业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奖。 

九、竞赛须知  

（一）领队、指导教师须知  

1.各参赛代表队认真学习竞赛规程，如有不明之处，请在领队会议上提出。  

2.各领队、指导教师要做好本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选手的思想工作。  



 

3.各领队、指导教师在竞赛期间要着装整洁，凭有效证件进出赛场和参加

各项活动。  

4.各代表队领队要坚决执行比赛的各项规定，自觉维护赛场安全，如有问

题必须由领队统一向赛点执委会提出。  

5.各领队应按要求准时参加领队会议，并认真向参赛选手传达会议精神，

妥善管理参赛选手的日常生活及安全，确保选手遵守大赛各项规定。  

6.各代表队要提前为每位选手办理各种必备的保险。  

7.各代表队全体成员发扬团结、协作精神，树立良好的赛风，确保大赛顺

利进行。   

8.所有选手上交的伴奏乐均为.mp3格式，载体为 U盘。  

（二）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赛前必须由所在院校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持本人身份证和学生

证、健康码并佩戴组委会统一签发的参赛证参加比赛。  

2.参赛选手必须按比赛规定时间检录，并按抽到的参赛序号参加比赛，迟

到 15分钟以上不得参加比赛。  

3.参赛选手应遵守赛场纪律，服从指挥，服从赛场评委及工作人员管理。  

4.参赛选手不得将通讯工具、摄像工具带入比赛现场。  

5.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需举手向现场工

作人员提出，需经现场监督人员统一备案方可。  

6.比赛规定时间结束，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比赛时

间。  

7.所有选手请保持比赛场地的环境卫生，不得随意丢弃果皮纸屑、饮料瓶、

塑料袋等垃圾。  



 

（三）工作人员须知  

1.大赛全体工作人员必须服从执委会统一指挥，认真履行职责，做好比赛

服务工作。  

2.全体工作人员要按分工准时到岗，尽职尽责做好份内各项工作，保证比

赛顺利进行。  

3.认真检查、核准证件，非参赛选手不准进入赛场。 

4.比赛如出现技术问题（包括设备、器材等）应与各项比赛负责人及时联

系，及时处理；如需重新比赛要得到执委会同意后方可进行。  

5.如遇突发事件，要及时向执委会报告，同时做好疏导工作，避免重大事

故发生，确保大赛圆满成功。  

6.要认真组织好参赛选手的点名报到与赛前的准备工作，维护好比赛秩序，

遇到重大问题及时与执委会联系协商解决办法。  

7.各项比赛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在比赛前、比赛进行中一定要坚守岗位，

要对技术比赛的全过程负责。  

8.工作人员不要在赛场内接听或打电话，负责监场的人员在比赛进行时一

律关闭手机。  

 


